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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辦法 

102.11.21經102學年度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

103.1.20 教育部臺教師(二)字第1030010593號函同意備查 

105.8.22 教育部臺教師(二)字第1050117058號函同意備查 

107.5.3經106學年度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

107.6.1 教育部臺教師(二)字第1070080499號函同意備查 

 

第一條  依據「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」及「輔仁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」

訂定「輔仁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本校開設之中等學校教育學程(以下簡稱中等學程)及國民小學教育學程(以

下簡稱國小學程)，每學年之班級數及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之師資培育名

額為準。甄選作業及甄選日程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之公告

為準，並應於中等學程及國小學程招生簡章載明。 

為兼顧中小學師資需求、學生申請修習意願、本校的特色系所、修習機會的

公平性及教育學程開課資源等因素，中等學程每學年各學科或各專長之招生

名額由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師培會）決定。本委員會設置辦法另

訂定之。 

第三條  甄選資格： 

一、本校學士班二年級以上學生及碩、博士班（含在職專班）學生，在校

期間未受記小過以上處罰者，且申請修習前一學期操行成績82分以上。 

二、學士班學生申請修習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全班前50%或平均成績80

分以上。一年級下學期復學，無前一學期之學業及操行成績之學生參

加甄選時，則不受理報考。 

三、申請修習中等學程者，須符合各類科所認定之本科系、雙主修或輔系。 

第四條  為辦理教育學程甄選作業，本中心得組成招生委員會，規劃各階段甄選作

業，包括擬定招生簡章、審查委員之遴選與邀請等招生相關事宜。本委員會

設置辦法另訂定之。 

第五條  甄選程序依初審及複審二階段完成甄選。 

一、初審：學生依本中心公告之簡章逕向本中心提出申請，並由本中心依本

辦法第三條規定就申請學生檢具申請表件及成績證明進行初審。 

二、複審：初審資格審查通過者始得參加「筆試」及「面試」。「筆試」佔總

成績50%，內容以修習教育學程法規測驗及適任教職能力測驗為原則；

「面試」佔總成績50%，內容以專業能力、教育理念、思考能力及表達

能力為原則。 

最低錄取標準由本校師培會訂定，達最低錄取標準者，以總成績高低順序錄

取，在教育部核定之師資培育名額以內者為正取生，並得列備取生數名。總

成績如同分時，先依面試成績，再依筆試成績高低錄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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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條  正取生未依規定辦理報到或放棄，其名額由備取生按備取名單依序遞補。備

取生遞補作業依本校教育學程招生簡章規定辦理。 

第七條  參加教育學程甄選之原住民籍學生，其錄取標準得按一般錄取標準降低總分

百分之二十五，其名額採外加方式，每班最多三人。考試成績未經降低錄取

分數已達一般錄取標準者，不佔上開外加名額。 

第八條  錄取名單經本校師培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准後，公告於本中心網頁，申

請學生應自行上網查詢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師資培育法、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、大學設立師資培

育中心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、本校學則及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等相關規定

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理。 

第十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行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